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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

大
衛年輕時便蒙神揀選被膏作王，但他至少

經過廿年的磨鍊才正式登基。這廿年，他

忍受掃羅王的羞辱與追殺，在苦難中學習信靠順

服神，也在苦難中學會許多人生的功課。他作王

之後，更親自帶領軍隊南征北討，建立了強大了強大強大

的王國。當拔示巴出現在他眼前時，他大約五十王國。當拔示巴出現在他眼前時，他大約五十

歲。他已經不是血氣方剛的少年人，而是成熟穩

健，人生經驗豐富，經過無數風浪的考驗，建立

了龐大的事業，受到眾人的仰慕和敬重，神肯定，神肯定肯定

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這麼一個了不起的人，怎麼。這麼一個了不起的人，怎麼這麼一個了不起的人，怎麼

失敗得這麼慘呢？當然不只單一因素。讓我感到

驚訝的是撒母耳記下十一章第一段的記載。

3~13節，大衛「差人」打聽拔示巴是誰，

又「差人」把她接到宮中，後來拔示巴也「差

人」告訴大衛她懷孕了。烏利亞睡在宮門外，是

「有人」告訴大衛的。大衛又藉著軍隊統帥約押

的安排，讓烏利亞殉職。短短幾節經文出現6次

「差人、有人」，還有許多「打發、吩咐、使

他……」等動詞。大衛與拔示巴的事件很難掩人

耳目，這件事不只他們兩個人在暗中進行，還牽進行，還牽行，還牽

扯許多人才得以完成。奇怪的是，據1~17節描

述，直到烏利亞死了，都沒有人指責大衛。都沒有人指責大衛。沒有人指責大衛。。

大衛的權勢，使許多人往來奔走，甚至調兵

遣將、士死沙場，這都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而這都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而都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而

是為了隱瞞他所犯的罪。大衛的權勢大到沒有人

敢批評他，他可以隻手遮天，不必向任何人交

代。大衛的心靈因遠離神而昏暗無光，他的週遭

又都是馬屁精，只曉得順著他的心意作事。其實

神給人權力是為了服事神、服事人，而不是滿足

自己；大衛卻濫用神所給的權力，利用人滿足自

己的情慾，掩蓋自己的罪惡。因此，不是沒有人

敢說他的不是，而是他自己不願意接受批評。因

為別人的批評有損自己的尊嚴。

愛面子、怕批評，往往是我們一錯再錯的主

要原因。人人都自以為是，不相信自己的道德需

要整頓。我們走在平順的路上，就以為神滿意我

們的現況；我們甚至以為，只要我對自己滿意，

神也就會對我滿意了，因此我們不容易接受別人

的改正。我們比較喜歡那些一味討好、附和我

們，幫助我們掩蓋錯誤的人。和貓狗躺在一起，

必定滿身跳蚤；常和猴子相處，必然學會爬樹；

如果你的同伴是鷹，你將學會如何展翅上騰。

拔示巴生下孩子後，十二章1~6節，先知拿

單用「一個富人偷宰窮人僅有的羊羔宴客」這個

比喻指出大衛的罪。第13節，大衛說：「：「「我得罪

耶和華了！」大衛悔改後寫了詩篇五十一篇，這

首詩可說一字一淚。1~4節，「……我知道我的

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獨得

罪����了你��……」這些話是發自內心的。大衛本是渴

慕神的人，他曾經和神有親密的交往，也行在神

的光中，現在卻被罪惡折磨得抬不起頭。「我怎

麼會這樣傷神的心？我還有希望嗎？」他向神呼

喊：「求你����������������不要丟棄我，……不要從我收���回你�的

聖靈。」因為罪，他感到被神丟棄的孤零，他的

心惶恐顫驚。於是他確實地認罪，他深知認罪不驚。於是他確實地認罪，他深知認罪不。於是他確實地認罪，他深知認罪不

是空洞的承認，神所要的是「內裡誠實」、「憂

傷痛悔的心」（第6、17節），是真誠的認罪。

當我們犯罪後，是不能以祭物（奉獻）來代替悔祭物（奉獻）來代替悔奉獻）來代替悔）來代替悔來代替悔

改的。

有人說，「不接受檢查的生命是沒有價值接受檢查的生命是沒有價值受檢查的生命是沒有價值

的」。我們固然需要每日與神同行，我們的生活

也應該經得起檢驗。我們都有盲點，也都有生命

的漏洞，我們應該為自己找一個拿單。他會因為會因為因為

愛我，怕我跌倒，不怕得罪我；當我做錯時，他

不是同情我，跟我說好話，而是責備我。不會幫

助我們爬上高處的朋友，就是要我們趴在地上。

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我們都需要警醒禱

告，常常來到施恩寶座前，求主賜下勝過試探的

力量。尤其是自己以為站立得穩的，不要高估自

己，人人都需要謹慎，需要靠主得勝。萬一做錯

了、跌倒了，要有接受批評的肚量，不要愛面子

過於愛神的榮耀而一錯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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